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期刊訂購原則
經87年4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
經91年10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
經94年10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
第一條
目的 
為配合每年期刊訂購作業，使期刊增刪及續訂有所依據，特訂定此原則。
第二條
本原則包括西文、中文、日文、大陸及非醫學期刊之採購。 
第三條
  期刊訂購種數以達符合教學評鑑標準為採購基準點。 
第四條
圖書館提出近三年期刊使用率調查作為參考依據，由各單位勾選續訂或刪訂及增訂期刊，經單位主管審核後送交辦理。
第五條  期刊經費： 
1、 分配百分比

(1) 95% 西文、日文專業期刊

(2) 5% 中文期刊及西文通識性期刊
2、 西文、日文專業期刊   
(1) 西文、日文專業期刊經費分配如下

1. 90% 系所訂購西文、日文專業期刊經費：依師、生人數、及附設醫院醫療、醫事員工數按點數分配經費

2. 10% 圖書館保留款。

(二) 西文專業期刊配點原則：各系所分配的點數，以上一個學年     

度為依據
(例: 87學年以86學年之配點數為依據)。 

1. 各系所、各部科基本點數如下表

	  單     位 
	   基  本  點  

	各     系 
	15  點

	各     所 
	15  點

	醫院各部科
	15  點

	新系所、部科成立前三年
	20  點


2. 各系所依師生人數分配點數如下表
	專任教師 、主治醫師
	   1 點 / 1人 

	住院醫師
	1 點 / 5人

	研究所學生、醫事、醫技、護理等其他人員
	   1 點 /10人 

	大學部學生
	   1 點 / 20人 


第6條 刪訂

1、 期刊續訂調查時，各單位就目前訂購期刊勾選，若無單位勾選之期刊，則刪除之。

2、 近兩年期刊零使用率者刪訂。

3、 原已訂購之紙本期刊若電子全文資料庫亦已收錄者，可依該刊期刊係數、核心期刊、使用率，提報圖書館委員會審核是否繼續保留紙本。
第7條 續訂
1、 各科室得自行選定基本必備且學術水準較高之期刊為核心期刊，其以不變動為原則。

2、 各科室勾選訂購之期刊，至少須連續訂購二年，收刊狀況不佳及低使用率者不在此限。

第8條 增訂
1、 西文及非醫學期刊增訂採一增加一刪除方式，即擬增加一種期刊則需刪訂一種原訂購期刊。
2、 SCI或SSCI排名前500名內或分科排名前25%為優先。

3、 本館全文資料庫已收錄者，除核心期刊外不再訂購紙本。

4、 提出停訂之期刊，二年內不得再提出增訂，以免造成館藏不連續。
5、 新增期刊時，紙本版或電子版擇一訂購，逾三年評估其使用率方能加訂其他版本。 
第九條   各系所勾選、增刪之期刊，需經系所科室會議通過，並請該單位主管簽章。 
第十條   各系所勾選期刊或增訂期刊，費用須在各系所該年度的經費預算內。 
第十一條 一種期刊若有二個以上系所勾選，訂費由勾選之系所共同分擔。 
第十二條 期刊價格以代理商報給圖書館之估價單(含漲幅)上之價格為憑。 
 第十三條 專案申請期刊 

1、 新成立系所欲增訂期刊，請該系所專案申請，並知會圖書館，批准後，由學校另提列訂購經費。 

2、 研究暨教學特殊需要者，請專案申請，並知會圖書館，批准後由學校另提列訂購經費。    
第十四條 通識性期刊 
一、 續訂：圖書館每年將上一學年度已訂購之期刊，整理後填寫請購單，經圖書館館長通過，提請校長批准後始能訂購。 
二、 新增：教職員生欲推薦訂購通識性期刊，請先填寫推薦單，送交圖書館，圖書館提交圖書館委員會討論通過，即可訂購。 
三、 刪除：圖書館持續訂購之期刊，若於往後評估內容不適宜者，經圖書館      館務會議決議，提交圖書館委員會通過，即可刪除之。
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決議，並提請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  






